



附件1

2025年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计划
[bookmark: _GoBack]配套类项目(第二批)申请指南
 
一、支持的项目类别
已获批组建的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组织实施的，获得国家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扶持、且资助资金已到位的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1〕1号）。
（二）《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细则》（深工信规〔2021〕1号）。
三、配套标准
按不超过1∶1的比例,对已拨付到位的国家或广东省财政资助资金给予配套。已获得市级财政资助的项目不再重复资助。
四、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已获批复同意组建的国家、广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已获得国家、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立项，资助资金已到账。
2.申报主体未违反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3.申报主体无逾期未办理验收、验收未通过或正处在整改期内的项目。
4.申报项目实施地位于深圳市，符合国家和我市能耗、环保、安全等要求，按有关规定完成项目所需的用地、环评、规划等备案或核准，取得有关批准文件。
5.同一项目建设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不得向市有关部门多头申报。经核实属多头申报的项目，将取消申报资格并追究申报单位责任。
6.申报主体此前如已承担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应按合同约定正常推进。
7.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受理时间：申报单位需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5日18时在线提交项目申请书及配套申报材料，并经过材料齐全性和内容合规性的形式预审。
（注：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后，不再受理新提交项目的申请，网络填报截止前已提交后又被退回修改的，可继续提交在线预审，但提交时间最迟不能超过书面材料受理的截止时间。所有项目均需在线预审通过后，方可向政务服务中心递交纸质申请材料。项目申请书需在线打印。）；
2.书面材料受理时间：申报单位需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8日（工作时间）到市民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递交项目申请的纸质材料。
（注：网上预审通过后(申报状态：已预审）请及时预约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递交纸质材料，递交了纸质材料的项目才算申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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